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[bookmark: _GoBack]印发《重庆市万州区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扶持政策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 
江南新区管委会，各镇乡（民族乡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《重庆市万州区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扶持政策（试行）》已经四届区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7年1月4日
重庆市万州区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
扶持政策（试行）
 
为积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建设，优化我区物流业发展环境，促进现代物流业加快发展，制定以下扶持政策（试行）。
一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
从2016年起，设立全区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，专项资金总额为2000万元，列入年度财政预算。专项资金可通过贴息、补助、奖励等多种形式，重点对注册地在万州的独立法人企业，实施重点物流项目建设、物流企业培育及评级奖励、总部经济发展、多式联运补助、智能物联网络建设等扶持。
二、支持物流项目建设
积极支持区级以上规划的物流园区，多式联运工程，分拨中心、大型专业配送中心及其它物流运作平台，保税仓库、监管堆场，冷链物流项目，电子商务物流等业态创新的物流项目。属于《万州区物流业发展专项规划》的物流项目，物流仓储用地参照工业用地价格；同时给予项目建设贷款贴息，按利息总额的30%进行补贴（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）支持，每年贴息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，贴息时间不超过三年。
三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
对从事货物运输（含货运场站经营、货物快递）、仓储及智能物流网络建设的物流企业，年营业额首次达到1亿元及以上、2亿元及以上、3亿元及以上、5亿元及以上的，分别按其年营业额最高值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30万元、40万元、50万元，其中，奖励资金50%可奖励企业管理团队。对注册地在万州区的货运物流企业，新增或转入甩挂、拖板运输车辆100辆或100辆以上的，每辆补贴2000元。对注册地在万州区的水运物流企业，新建（购置）或从区外转入5000载重吨以上标准化船舶，给予15元/载重吨补贴；累计运力规模达到10万吨及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四、支持企业品牌建设
鼓励参与创建国家级物流企业，被评为国家3A、4A、5A级的物流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、30万、50万元。
五、鼓励企业设立总部
物流企业在万新设立总部且注册资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，从事面向全国和区域的总部营运、分拨配送、集中采购、物流方案设计等经营活动的，按区政府相关规定执行。
 六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
    （一）“铁水”联运补贴。对通过“蓉万”（成都—万州）、“西万”（西安—万州）、“兰万”（兰州—万州）等集装箱班列铁路运输进出万州港的集装箱，每条班列线路年度中转箱量在3万标箱以下时（40英尺大柜按2个标箱计，下同），按300元/箱给予补贴；年度中转箱量达到3万标箱及以上不足5万标箱时，超出标箱按260元/箱给予补贴；年度中转箱量达到5万标箱及以上不足8万标箱时，超出标箱按150元/箱给予补贴；年度中转箱量达到8万标箱及以上时不再补贴。
市内班列“铁水”联运的集装箱，按照上述标准的40%补贴。
享受市级“铁水”联运专项补贴的，不再享受区级补贴；超出市级“铁水”联运专项补贴范围的，由万州区现代物流产业专项发展资金补贴。
    （二）“公水”联运补贴。对通过公路运输进出万州港的集装箱，按50元/箱给予补贴。
（三）始发班轮及“水水”中转补贴。对万州至南京及南京下游的水运集装箱始发班轮，给予5万元/航次补贴。对万州始发宜昌滚装船给予滚装代理企业2000元/航次补贴。对从泸州、宜宾、重庆主城、宜昌、武汉等港口至万州中转的标箱，按150元/箱给予补贴。
（四）空港补贴。按照万州机场进出港货物吞吐量，给予货运代理人1000元/吨补贴。对国际、国内货运包机运输万州地产商品，按包机架次每个航班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补贴。
七、支持企业智能建设
物流企业投入100万元以上用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，按项目投资额的2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；对以企业为主投资建设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，按项目投资额的2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八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
减少执法的自由裁量权。进一步优化配送车辆的许可管理，对为城区提供配送服务的物流车辆，积极提供城区通行和临停的便利条件。
    本扶持政策从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全区原出台的扶持、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、工作意见，与本文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为准。同一项目已享受市、区级财政扶持的不得重复享受区级物流专项资金。扶持资金管理使用办法，由区物流办牵头制定。

